
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难免发生的各种资产损失，该怎样扣除以及注意事项有

哪些？

首先需要明确什么是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资产损失？

准予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资产损失，分为实际资产损失和法定资产损失。

实际资产损失：《企业资产损失所得税税前扣除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

2011年第 25 号公告)明确，准予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资产损失，是指企业在

实际处置、转让上述资产过程中发生的合理损失。

法定资产损失：企业虽未实际处置、转让上述资产，但符合《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企业资产损失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09]57号)和公告规定

条件计算确认的损失。

资产损失包括现金损失，存款损失，坏账损失，贷款损失，股权投资损失，

固定资产和存货的盘亏、毁损、报废、被盗损失，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

的损失以及其他损失。

企业发生的资产损失怎样才能税前扣除？

申报扣除，企业在进行企业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申报时申报扣除。

资产损失税前扣除统一采取申报制。企业发生的资产损失，应按规定程序和

要求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后方能在税前扣除。未经申报的损失，不得在税前扣除。

具体操作：填报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 A105090《资产损失税前扣除及

纳税调整明细表》，不再报送资产损失相关资料。相关资料由企业留存备查，包

括外部证据和内部证据。

资产损失税前扣除采取自行申报扣除制度，企业的涉税风险有哪些？



从企业角度，资产损失税前扣除采取自行申报扣除制度，不再经税务机关审

批，实际上加大了企业的涉税风险，对企业的账务核算和内部管理控制制度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企业的涉税风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由于政策规定理解、把握不到位，使不符合政策规定的资产损失在

税前扣除，或符合政策规定的资产损失没有在税前扣除。

（二）是由于征管要求不清楚而使得申报扣除程序不完整，资料证据不齐全、

不合规。

（三）是企业办税人员出于各种私利，违规撤销、扣除资产损失。

（四）是对纳税人的财务资料的管理要求更高了，特别是在会计交接的情况

下，对于备查资料的移交显得更重要，一旦散失，就有可能再也无法重新取得确

凿的证明资料，后续税务检查有可能判断为违规税前扣除。

以前年度未申报的资产损失还能申报吗？

答案是可以。

如果企业有以前年度发生的实际资产损失未能在当年税前扣除的，可以向税

务机关说明并进行申报扣除。其中，属于实际资产损失，准予追补至该项损失发

生年度扣除，其追补确认期限一般不得超过五年。如实际资产损失发生年度扣除

追补确认的损失后出现亏损的，应先调整资产损失发生年度的亏损额，再按弥补

亏损的原则计算以后年度多缴的企业所得税税款，并按上述多缴企业所得税的办

法进行税务处理。属于法定资产损失，应在申报年度扣除。因以前年度实际资产

损失未在税前扣除而多缴的企业所得税税款，可在追补确认年度企业所得税应纳

税款中予以抵扣，不足抵扣的，向以后年度递延抵扣。例如，某企业 2018年清

产核资发现 50万元的资产损失(属于实际资产损失)，2018 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为

40万元，已缴纳企业所得税=40×25%=10(万元)。由于操作人员失误，2018 年度

所得税汇缴结束时仍未申报损失扣除，到了 2019 年 6月 30 日才发现并向税务机

关说明，且对该笔资产损失进行申报。该企业 2018年度扣除追补确认的损失 50



万元后为-10万元(40-50)，实际上 2018年多缴了税款。这时，企业 2018年多缴

的 10万元税款不能退税，但可以向以后年度(5 年内)递延抵扣。

友情提示：

一、只有财务会计上已经确认了资产损失，才能申报企业所得税资产损失税

前扣除。

二、只有实际资产损失才可以追补扣除，且追补确认期限一般不得超过五年;

法定资产损失，只能在申报年度扣除，不存在追补扣除问题。

三、只有四种特殊情况，经国家税务总局批准后可适当延长追溯期：因计划

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遗留的资产损失、企业重组上市过程中因权属不清出现争议

而未能及时扣除的资产损失、因承担国家政策性任务而形成的资产损失以及政策

定性不明确而形成的资产损失。


